
春暉小組輔導完成案件審查常見缺失及優良事項 

一、常見缺失： 

(一)成案會議資料缺漏： 

  1、應檢視該生是否已列為特定人員。(若未列應於系統完成線上補列作業) 

  2、未附成案會議召開依據文件。 

  3、漏附成案會議資料(簽到表、紀錄)。 

  4、會議未於校安通報後 1週內成立。 

  5、會議紀錄未陳核校長。 

(二)輔導過程： 

  1、未填註使用快篩試劑品項，僅填註快篩結果(陰性或陽性)。 

  2、快篩結果疑似陽性檢體，未再辦理確認檢驗作業。 

  3、相關小組人員輔導次數不足。 

  4、不同個案輔導內容類似或不同輔導人員輔導內容類似。 

  5、輔導內容未包含相關藥物濫用防制知能。 

  6、輔導期程延長，未召開會議確認延長輔導期限。 

  7、輔導紀錄未陳核校長。 

(三)結案會議資料缺漏： 

  1、召開結案會議無依據(尿液確認檢驗陰性報告)或說明。 

  2、漏附結案會議資料(簽到表、紀錄)。 

  3、輔導期程未滿 3個月即送驗結案檢體。 

  4、結案檢驗報告無法證明是該輔導個案。(應檢附送驗名冊)  

  5、會議紀錄未陳核校長。 

二、優良事項 

(一)成案會議，針對個案情形規劃輔導作為，並律訂小組輔導分工內容。 

(二)個案管理人，依輔導期程完成相關會議文件及紀錄彙整，並管控輔導人員填註

輔導紀錄。 

(三)輔導過程： 

  1、依個案校安通報內容，正確使用快速檢驗試劑品項及適時加篩其它項目，並

上傳快篩結果照片。 

  2、運用本部輔導課程或相關網路資源強化輔導內容。 

  3、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諮詢(商)、邀請參加親職教育講座或實施家庭(打工地點)

訪視。 

  4、主動引進校外相關資源協助輔導。(如：諮詢服務團、輔諮中心、警政、社

政、衛政及醫療轉介…等) 


